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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5/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5_86_9C_E4_c65_205711.htm 吉林农业大学招生就

业处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生

阅读，详细内容如下： 为规范招生工作，保证我校普通本科

、高职专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相关政策

、法规，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学校的校名全称为吉林农业大学，部标代码为10193，校址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新城大街2888号。 第二条 吉林农业大学是

吉林省教育厅主管的省属重点大学。 第三条 吉林农业大学是

公办全日制大学，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高职专科生和成人招生。 第二章 录取规则 第四条 全面贯彻

教育部关于认真实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的精神，严格执

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

关规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德智体美

，择优录取。执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

录取体制。 第五条 一志愿生源充足情况下，学校根据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委员会划定的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按第一志愿考生报考数及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数，确定我

校在当地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调档比例不超过计划数

的120%，进档考生按投档分数排序，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一

志愿生源不足情况下，我校按志愿优先原则接收非一志愿考

生；不录取调剂志愿考生。 第六条 制定10分的专业志愿级差

，统一安排进档考生的专业。具体原则是：如后一专业志愿



考生总分高于前一专业志愿考生不足10分，则优先满足前一

专业志愿考生专业；如后一专业志愿考生总分正好高于前一

专业志愿考生10分，则两者条件相等，学校择优录取；如后

一专业志愿考生总分高于前一专业志愿考生10分以上，则优

先满足后一专业志愿考生专业。未能满足专业安排条件的考

生，如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可调剂到相应未满专业；

如未填报 “服从专业调剂”，则予以退档。 第七条 各专业均

不限男女生比例。体检标准参照2003年教育部下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我校制定的《吉林

农业大学招生体检补充规定》(详见校园网)。除英语、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只招收英语考生外，其他专业均不限语种。英语专业要求英

语单科最低成绩110分。 第八条 艺术类专业录取原则：考生

专业课由省招生办统一联考的省份，联考成绩必须合格；由

我校组织专业课加试的省份，成绩必须合格，我校不承认考

生在其他学校加试成绩。文化课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招生办

核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学校志愿

顺序，以专业课成绩与文化课成绩相加的总分，在报考专业

内排序，从高分至低分择优录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